2018年东莞市妇幼保健院部门预算公开
补充说明
一、部门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一）收支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东莞市妇幼保健院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2018年预算收支总计2545.46万元，较上年增加690.31万元，增长37.21%，主要原因是原东莞市计划生育中心在2017年合并至我院和2018年由我院承接政府职能的公卫项目改由行业主管部门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方式选择项目实施单位影响了预算收支。
财政拨款情况。

东莞市妇幼保健院2018年度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计2545.46万元，较上年增加690.31万元，增长37.21%，主要原因是原东莞市计划生育中心在2017年合并至我院和2018年由我院承接政府职能的公卫项目改由行业主管部门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方式选择项目实施单位影响了预算收支。具体情况如下：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总计2545.4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预算2545.4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预算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预算0万元。

2.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总计2545.46万元。分功能科目看：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545.46万元，较上年增加690.31万元，增长37.21%，主要原因是原东莞市计划生育中心在2017年合并到我院,原计划生育公共职能划归我院,安排增加经费916.07万元、东莞市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增加50万元、医院基本医疗服务补助增加35.38万元、妇幼卫生及计划生育宣教经费增加37.5万元、原计生中心申购全自动生化仪尾款划拨至我院增加10.36万元，减少孕产妇“降消”专项资金303.3万元、出生证书工本费14.7万元、全市妇幼信息网络维护经费10万元、两癌筛查项目工作经费15万元、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和新生儿耳聋项目补助16万元。

一般公共服务（类）人大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支出0万元，，较上年持平，无增减变化。
一般公共服务（类）人大事务（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支出0万元，较上年持平，无增减变化。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机关运行经费是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本部门为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按照上述定义，本部门无机关运行经费。

